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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現場輔導查核： 

1. 通知承造廠商現場查核日期（訂於書面合格發文 3 日

內，如遇休假日順延至上班日），其中公共工程請工程

主辦機關或監造單位派員偕同辦理 

2. 施工現場是否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且無法立即改善之

重大缺失 

認證發給： 

1. 發給認證標章並張貼於工地 

2. 優先實施輔導 

3. 優先參加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舉辦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通過 

 

認證申請： 

承造廠商應填具申請表單及提出書面審查資料 

實施書面審查： 

1. 對承攬人是否實施危害告知？ 

2. 是否設置協議組織？是否實施工作場所巡

視？是否指導、協助承攬人辦理教育訓

練？ 

3. 是否要求（再）承攬人應為所僱勞工加保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非屬強制投保者，是

否投保含有傷害、失能及死亡保障之商業

保險？ 

4. 是否檢附各工地承攬管理各項資料? 

5.  

審查結果 

廢止認證 

 

是 

認證廢止

之營造工

地，1 個

月後得重

新申請 

通過 

 

不通過 

（重新申請） 

查核結果 

15 日內 

補正 

未補正通

過者，視同

不合格，須

重新提出

申請 

通過 

  

營造工地 

     後續認證追蹤 

1.發生重大職業災害 

2.發現「立即危害」且無法改善 

3.違反 3 項以上法定義務 

註：「立即危害」指構成『勞動檢查法第 28 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規定者。 

不通過 

營造工地承攬管理認證申請及廢止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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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報開工 

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放樣勘驗 

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 2 樓版勘驗 

核准施工 

向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申請認證標章 

大規模建案工程 

建築施工勘驗流程 
有關申請認證標章
流程詳如附件 8 

實施書面審查 

實施現場輔導查核 

認證發給 

核准施工 

註：有關申請認證詳細流程請參照「營造工地承攬管理認證申請及廢止流程圖」。 

領有 110年以後之建築執照，且工程規模達地上 16層以上或地下 4層 

以上的建築工程（即大規模建案工程）申請認證標章及廢止流程圖 

 

 

 

 

 

 

 

 

 

 

 

 

 

 

 

 

 

 

 

 

 

 

 

 

 

 

 

 

附件 11 


